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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，可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工程採購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　　　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政府採購法第24條規定：「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，得以統包辦理招標（第 1項

　　　）。前項所稱統包，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、供應、安裝或一定期間之

　　　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（第 2項）。……」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如符合前

　　　開適用要件者，即可採統包方式辦理，將工程之設計、施工合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

　　　招標。

　二、統包為國際上經常採用之工程發包方式，其優點包括：（ 1）將設計與施工併為一標

　　　招標，可提升採購效率，縮短完工期程；（ 2）避免設計標單獨招標後之細部設計內

　　　容限制競爭（綁標）之情形；（ 3）減少履約管理時不同廠商間之介面問題；（ 4）

　　　提升廠商技術能力、激勵新工法及新材料之引進或研發。然分析我國97年至101 年 8

　　　月底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工程之件數僅 442件，僅占全部工程件數0.17％，且金

　　　額亦有逐年減少之趨勢，不利提升工程產業之技術能力及國際競爭力。

　三、經本會分析，下列類型工程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，可採統包方式辦理，請參考

　　　，惟不以該等類型為限：

　　（一）建築物工程，例如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附表一所列建築物

　　　　　工程，含其室內裝修。

　　（二）建築物以外之公共工程，例如道路、橋梁、水利設施、港灣、隧道工程。

　　（三）設備工程，例如機械系統、號誌系統、昇降設備、冷凍空調、節能績效工程。

　四、統包工程具異質性，統包實施辦法第 6條第 5款及第 7條規定，機關辦理統包招標應

　　　於招標文件載明甄選廠商之評審標準，及其應包括之項目，爰統包工程應採最有利標

　　　方式決標。

　五、另經本會徵詢各界意見，檢討統包工程實務運作情形，頃以 101年9 月24日工程企字

　　　第 10100353810號令修正「統包實施辦法」，刪除第 2條有關辦理統包前應先行評估

　　　確認事項之規定。為利機關以統包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工程採購，本會已訂定「統包作

　　　業須知」、「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」及「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（均公開於

　　　本會網站），請各機關多加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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